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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交水运〔2023〕14 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支持内河航运高质量
发展的若干政策》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各市交通运输局、发

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、

水利局、商务局、国资委、地方金融监管局：

《关于支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》已经省委、省

山 东 省 交 通 运 输 厅
山 东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山 东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
山 东 省 财 政 厅
山 东 省 自 然 资 源 厅
山 东 省 生 态 环 境 厅
山 东 省 水 利 厅
山 东 省 商 务 厅
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山 东 省 地 方 金 融 监 督 管 理 局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青 岛 海 关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济 南 海 关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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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

山东省水利厅 山东省商务厅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
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山东省地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

金融监督管理局 青岛海关 济南海关

2023 年 6 月 29 日



— 3 —

关于支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

为扎实推进《山东省加快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

（2023-2025 年）》落实落地，现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以下政策。

一、实施京杭运河山东段集装箱船舶免费过闸政策

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，对通过京杭运河（包括支流航道）

山东段船闸的集装箱船舶实施免费过闸优惠。实施免费过闸的集

装箱船舶包括：专门用于载运集装箱的船舶；载运集装箱的多用

途船或集散两用船，载运集装箱的数量达到船舶适航证书载明核

定箱量的百分之五十及以上认定为符合免费过闸申请条件（若船

舶适航证书没有载明核定箱量，按不少于 15 标准箱认定）。过闸

费免收部分由省级财政予以奖补。政策实施有效期暂定三年。（责

任单位：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）

二、实施小清河复航市场培育期支持政策

（一）实施航道、船闸收费减免优惠政策。自 2023 年 7 月

1 日起三年内，对在小清河航行的船舶通行费、过闸费给予 60%

奖补。后续视运营及绩效评价情况进行相应调整。(责任单位：

省交通运输厅、省财政厅)

（二）实施小清河航行船舶建造奖补政策。对 2026 年 6 月

底前，由我省企业投资建造或新购并在以小清河沿线港口为始发港

和目的港的范围内运营，且在一个年度内运行超过50个航次（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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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空载）的前100艘新投用船舶，可以申请一次性专项奖补。其中，

载重为1000吨级的船舶奖补标准60万元/艘，载重为2000吨级的

船舶奖补标准80万元/艘。新能源、清洁能源动力船舶奖补标准在

此基础上上浮20%。本政策实施期限为三年，第一年度投用船舶按

照奖补标准执行，第二年度投用船舶按照奖补标准的80%执行，第

三年度投用船舶按照奖补标准的 60%执行。(责任单位：省交通运

输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财政厅)

（三）实施小清河航行船舶运营奖补政策。自 2023 年 7 月

1 日起，对在小清河沿线港口进行货物装卸的船舶，按照货物装

卸量给予每吨 5元的运营奖补。该政策实施期限暂定 1年，奖补

货物吞吐量不超过 800 万吨，后续视运营及绩效评价情况进行相

应调整。(责任单位：省交通运输厅、省财政厅)

（四）实施港口装卸优惠政策。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，对

以小清河沿线港口为始发港和目的港的航行船舶，在我省沿海和

内河港口的装卸费按现行标准的 80%收取，且不超过国内同类港

口的收费标准。该政策实施期限暂定三年，后续视运营及绩效评

价情况进行相应调整。(责任单位：省交通运输厅，省港口集团，

山东海洋集团)

三、设立内河集装箱运输奖补资金

对通过内河运输的集装箱重箱，经内河港口企业和所在市交

通运输主管部门确认后，省级按照 25 元/标准箱对货主企业进行

奖补。市级参照省级标准出台补助政策。本政策实施期限不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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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，总奖补量不超过 50 万标准箱。(责任单位：省交通运输厅、

省财政厅)

四、支持内河多式联运发展

对入选全国多式联运示范创建工程（涉内河航运的）的牵头

企业，省级给予 600 万元一次性奖补。对入选省级多式联运“一

单制”试点中涉内河航运项目的牵头企业（前期因“一单制”试

点获得省级财政资金奖补的除外），省级给予 300 万元一次性奖

补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交通运输厅、省财政厅）

五、支持内河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

对内河港口连接最近国省道之间的新建、改建疏港公路，参

照国省道新建改线标准给予奖补。其中，一级公路 450 万元/公

里、二级公路 200 万元/公里，新建或拆除重建的大桥和特大桥

1200 元/平方米。省发展改革委将疏港铁路优先列入重点项目。

（责任单位：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）

六、支持运河沿线市申报综合保税区

支持运河沿线市在内河港口设立海关监管场所、保税仓库

等，支持申报综合保税区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，青岛海关、

济南海关）

七、支持建设区域性大宗商品交易市场

以内河港口为依托，支持运河沿线市依托现有交易市场开展

煤炭、粮食、建材等大宗商品交易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

发展改革委、省地方金融监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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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支持内河港航企业做大做强

积极支持港航企业做大做强，培育骨干龙头企业。在对省属

国有企业考核时，对其承担的内河航道、船闸等公益性建设养护

投资，以及小清河复航市场培育期（2023年7月至2026年6月）内

的小清河相关港口、航运、物流等配套产业及具有市场示范引领

性的船舶建造、建设养护投资新项目实行分类核算、分类考核，

年度考核给予适当调整；对船闸、不收费航道及相关船舶不计提

折旧费用。各市对市属企业的考核，参照执行。（责任单位：省

国资委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财政厅）

九、强化内河航运资源要素保障

省发展改革委将内河航运和临港产业园区项目优先纳入全

省重大产业规划和重点项目库，给予必要政策支持。省财政厅、

省发展改革委支持引导市县将内河水运项目纳入专项债券支持

范围。省水利厅统筹做好水资源综合利用，最大限度保障航运用

水需求。省自然资源厅积极给予内河航运项目用地支持。省生态

环境厅积极给予环评方面的政策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发展改革

委、省财政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水利厅）

各责任单位要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各市要同步

制定出台相关配套政策。



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港口集团、山东海洋集团。

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29 日印发


